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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教学实验室评估工作的通知 
 

儋州校区管委会、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了全面掌握我校教学实验室建设、管理以及实验教学开展

情况，督促、规范与指导教学单位进一步加强绩效管理与责任意

识，完善实验室建设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，根据学校 2014 年事

业发展可量化指标考核工作安排，现决定对我校教学实验室进行

全面评估。 

一、组织机构 

1.学校教学实验室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

组长：曹阳 

副组长：欧阳克毅，周文山 

成员：李文化，赖桂春，王凤阳、黄绵佳，朱朝华，李光，

廖双泉，李光范，曹献英，李粤，杨雄，陈明锐，韦开蕾、胡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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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涛 

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安排全校教学实验室评估工作，审核学校

评估专家组提出的评定结果及整改意见，研究处理评估过程中出

现的重大问题。领导小组下设评估办公室，挂靠教务处实践教学

管理科。 

2.学校评估专家组 

学校组建教学实验室评估专家组，根据评估需要可邀请校外

专家参加，审核各学院自评情况和相关材料，组织实施教学实验

室评估工作。专家组成员名单另行公布。 

3.学院自评机构 

各学院应当成立由相应院领导牵头的自评工作小组，认真做

好本单位教学实验室的自评与整改工作。 

二、参评对象 

海南大学现有的各类教学实验室 

三、评估标准及内容 

1.《海南大学本科教学实验室评估标准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1） 

2.《海南大学 2014 年教学实验室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（本

次评估的主要依据，将作为今后实验室建设经费投入、实验室人

员编制等重要依据） 

3.《海南大学 2014 年教学实验室自评报告》（附件 3） 

四、评估程序及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学院自评与整改阶段 

1.2014 年 9 月 1 日～9 月 30 日，各学院组织所属教学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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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严格按照评估标准及内容开展自评工作，自评结果分为合格

（总分 75 分及以上）和不合格（总分 75 分以下），撰写实验室

自评报告，提出实验室整改方案，组织开展实验室整改工作； 

2.10 月 10 日前将《海南大学 2014 年教学实验室情况汇总

表》、根据整改后的情况撰写的《海南大学 2014 年教学实验室自

评报告》以及自评主要依据材料汇编目录，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

字、盖公章后，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，同时报送电子稿。 

（二）学校评估与整改阶段 

1.2014 年 10 月 15 日～11 月 15 日，学校评估专家组通过审

核学院自评材料、实地考察、个别访谈、师生座谈等方式，对各

学院教学实验室进行评估，拟定评估结果，反馈整改意见，并提

交领导小组审议； 

2.11 月 17 日～12 月 15 日，学院根据专家评估意见进行整

改，在 12 月 18 日前报送整改情况报告。 

五、自评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和撰写要求 

1.各学院必须严格按照评估标准和内容逐条目对实验室自

评材料进行分类收集、整理并归档； 

2.各学院在完成教学实验室自评整改工作的基础上撰写自

评报告。自评报告主要包括实验室概况、评建工作、自评结果、

自评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内容。 

六、其他 

    2014 年 7 月 11 日前，学院将本单位自评工作小组以及联系

人名单，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、盖公章后，报教务处实践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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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科，同时报送电子稿。 

联系人：潘学松、梁玉玮 

联系电话：66293251  

地点：实践教学管理科（行政办公楼 114 室）  

邮箱：84065371@qq.com  panxs@hainu.edu.cn  

以上附件可登陆海南大学校园网—教务处—实践教学网页

下载 

 

附件：1.《海南大学本科教学实验室评估标准（试行）》 

2.《海南大学 2014 年教学实验室情况汇总表》 

3.《海南大学 2014 年教学实验室自评报告》 

（参考格式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7 月 3 日 

 

 

 

抄送：校领导 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7 月 3 日印发    

  


